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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的现实化理论

关于因果关系的学说，在日本刑法学中，长期

以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处于通说的位置。但是，

在最近几年的理论研究中，要承认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需要能够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在结果

中现实化，这种危险的现实化理论逐渐成为有力

学说，而且判例也明确地采纳了这种学说。

在这一理论演变过程中，[大阪南港案](最决

1990年 11月 20日刑集 44卷 8号 837页)是一个标

志性的判例。被告人暴力袭击了被害人，造成被

害人内因性高血压性颅内出血，之后将被害人转

移到大阪南港的一处材料堆放点并离开，次日凌

晨，被害人被发现但已死亡，死因是内因性高血压

性颅内出血，在该地点有第三人用木棍数次殴打

了被害人头部，导致颅内出血扩大，稍微提前了死

亡时间。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行为人的暴力产

生了属于被害人死因的伤害，虽然之后由于第三

人施加的暴力提前了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但是仍

然要承认行为人的暴力与死亡结果之间有着因果

关系。”可见，即使在因果流程中有第三人的故意

犯罪行为介入，判例还是认可了因果关系的存

在。判例明确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尽管在因

果关系进程中有异常性，还不能据此否认实行行

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一来，相当因

果关系说面临着危机。在该案中，行为人的实行

行为中内含了这么一种危险性，即导致被害人因

内因性高血压性脑桥出血而死亡，而且被害人的

死因正是这种伤害，可以说实行行为的危险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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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结果中现实化了，由此肯定了因果关系。通过

这个案件，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实行行为对于结

果发生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受到特别重视。

随后的日本最高裁判所判例，已经明确地将

危险的现实化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例如，

在日航飞机危险接近案(最决2010年10月26日刑

集 64卷 7号 1019页)中，被告人身为航空管制员，

对飞机航班错误地发送了下降指令，导致两架飞

机异常接近，致使乘客受伤。最高裁判所认为，本

案中发生的飞机危险接近，是将错误的下降指令

的危险性予以现实化的结果，应该肯定，错误指令

与危险接近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之后，在三菱汽

车轮轴脱落案(最决2012年2月8日刑集66卷4号
200页)中，最高裁判所再次重申了危险的现实化

的立场。该案涉及过失犯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违

反客观注意义务的行为所具有的危险在危害结果

中现实化时，才能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也才能进

一步认定作为结果犯的过失犯。在上述案件中，

装备某种型号轮毂的卡车在行驶中该轮毂断裂，

导致轮胎脱落造成行人死伤，最高裁认为，被告人

在卡车制造公司中负责品质保障业务，其具有业

务上的注意义务，即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召回装

备该种轮毂的车辆，并以“是将基于两名被告人之

上述义务违反行为的危险予以了现实化”为由，判

定该案中存在因果关系。上述判例的立场迅速得

到了学界的响应和支持，在最近的理论学说中，危

险的现实化说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同。①

根据危险的现实化说的主张，实行行为是含

有引起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性的行为，在构成要

件该当性判断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行行为与结

果之间的因果经过，完全可以被视为是实行行为

中内含的危险性经由结果发生这种状况从而得以

实现的过程。质言之，实行行为中能够被判定的

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危险性实际转变为危害

结果的过程，正是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

的因果进程的实质的核心内容。②同时，这种观点

也与下述立场是相吻合的，即通过要求实行行为

具有造成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危险性，从而对实

行行为的范围作出限定。对于认定因果关系有疑

难的案件来说，危害结果已然现实发生，根据危险

的现实化说的观点，认定因果关系时具有决定意

义的是，造成实际发生的具体结果的现实危险性，

能否被评价为由实行行为所包含。③例如，甲持枪

追杀其仇人乙，在乙逃跑至山崖边时，甲开枪射

击，该行为至少包含了两种危险性，一是子弹击中

被害人的身体，被害人因而死亡；二是被害人因躲

避射击而惊慌失措，从山崖跌下摔死。在上述两

种情形中，被害人被击中而死亡，被害人从山崖跌

落而死亡，都属于实行行为之中内含的致死危险

在死亡结果中现实化了，都应当承认因果关系。

对于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根据其样态的

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1)直接实现型：实行

行为直接形成了引发结果的原因，实行行为的危

险直接转化为构成要件结果，在这种类型中，对于

结果的发生而言实行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至于

因果进程是否具有通常性、介入因素的有无及其

性质，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间接实现型：

实行行为之后介入的其他行为形成了构成要件结

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该介入行为是由实行行为

所诱发的，在这种类型中，实行行为的危险经由介

入行为而转化为构成要件结果，即实行行为的危

险是间接地现实化的。这里诱发的含义是，介入

者行为的任意性因被告人的行为而减弱，其结果

是，被告人支配着介入者的行为。④间接实现型要

求具备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介入行为与实行行

为之间应当存在关联性，尽管介入因素对于结果

发生存在直接影响力，但是实行行为本身内含引

发介入因素的危险性，所以可以评价为，实行行为

的危险还是间接地实现了。另一方面，要求存在

介入因素的通常性，或者说该介入因素的出现不

是特别异常的。虽然说关联性的限定很重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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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实现型的必备要素，但是倘若认为只要实行

行为与介入行为之间有某种关联性即能认定危险

的现实化，那么这种关联性的限定就是不够的，会

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过宽。所以，从通常性

(异常性)进行限定也是判断危险的现实化的一个

标准。

具体来说，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又包括

以下情形：(1)直接实现型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实行

行为的危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直接实现为结

果；二是实行行为的危险虽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
响)但仍直接实现为结果。(2)由于间接实现型是

指实行行为的危险以其他介入因素为中介而实现

为结果，因此根据介入因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

情形，即介入被害人的行为、第三人的行为、加害

人的行为。虽然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都属于

实行行为的危险实现的具体形式，但是对于因果

关系的判断来说，二者所关注的重点并不相同：⑤

对于前者来说，重点考察的是，实行行为是否对结

果发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后者来说，重点考

察的是，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之中是否内含了引发

介入因素的危险。另外，介入因素的出现是否被

评价为具有通常性，也是需考虑的。

下文将根据上述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分析中

日两国的司法判例，从中可以看出，在因果关系的

判断上，该理论具有逻辑性和实用性。在处理刑

事案件时，要将其因果关系归入某种类型，通过直

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以及下属具体类型的划

分，本文尝试建立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模型，以期

对司法实务上的释法说理提供参考。

二、实行行为危险的直接实现

实行行为产生了导致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

实行行为内含的危险性直接实现于危害结果。此

时，行为与结果之间不但具有事实性因果关系，而

且结果应当归责于行为，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得

以充足。根据因果流程中有无其他因素的干扰、

影响，危险的直接实现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

类型。

(一)没有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

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实行行为的危险在没有

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转化为现实结果，例如，行

为人开枪击中被害人的心脏，被害人当场死亡；行

为人用刀捅刺被害人腹部，被害人脾脏破裂致重

伤；行为人为泄私愤，火烧仇人的汽车，汽车焚毁；

行为人入室盗窃，主人遭受财产损失；等等。在这

些案件中，危险的实现过程清晰明了，因果关系的

判断没有争议，能够肯定现实发生的危害结果归

责于行为人。

(二)存在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

1.被害人因素的干扰不影响危险的直接实现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被害人不配合治疗案]行为人对被害人施加

了暴力，刺伤了被害人左后颈部，使该处血管损

伤，被害人立即到医院治疗，伤情暂时稳定下来，

但随后被害人的身体状态急转而下，由于左后颈

部刺伤产生了头部循环障碍，进而发生脑功能障

碍而死亡。本案中发生了被害人的不适当的行

为，被害人未遵医嘱在医院安静养病，却拔掉治疗

用的管子，企图鲁莽地出院。尽管如此，最初的伤

害行为所存在的危险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死亡结

果。日本最高裁认为，“被告人的暴行使被害人受

到了身体伤害，该伤害本身能够造成死亡结果，虽

然在被害人死亡结果产生之前的时间段里，有被

害人因素的介入，被害人未遵从医生的指示、没有

安静治疗、导致治疗的效果没能正常发挥，但是，

仍然能够得出结论说，被告人的暴行所造成的伤

害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最决

2004年2月17日刑集58卷2号169页)。最高裁判

所没有分析实行行为与介入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等

问题，实行行为本身产生了成为死因的伤害这一

点则受到特别强调，由此承认了本案中的因果关

系。本案中对被害人的紧急治疗一度获得成功，

被害人的病情得以暂时稳定，但是死亡的危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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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排除。实行行为内含的危险虽然暂时被控

制，但是其还继续存在，随时可能实现为死亡结

果。被害人任性要求出院而不配合治疗是不是

属于可能预见的情况或者说正常的情况，对于因

果关系的判断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判例中也根

本没有提到介入的被害人行为是否正常情形。

虽然被害人自发地实施了不合理的行动，但是实

行行为的危险性很高，患者不遵从医生指示的情

况也不是不能预想到的，因此，危险是照着原样现

实化了。⑥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交通肇事后被害人未求助案]⑦凌晨 6时许，

被告人钱竹平持证驾驶货车，路遇紧急情况未能

采取适当措施，结果撞到道路上的一个行人。被

告人停车后下车查看情况，搀扶被害人走到路边，

经过与被害人交谈，被告人自以为被害人未受到

大的伤害，便又驾车从现场离去。当天，被告人又

路过该肇事地点，发现被害人还在路边坐着。下

午，被害人由于腹膜后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而死

亡。经过交警部门勘查认定，对本次事故被告人

负全部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作为从事交

通运输的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造成事

故，致使 1人死亡，而且对该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事故发生后

被告人从现场逃离，造成被害人受伤后没有得到

及时救治以致死亡，这属于刑法规定的“因逃逸致

人死亡”的情况，所以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被告

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在交通事

故发生后，上诉人查看被害人伤情时，只看到背部

存在皮肤擦伤，未能发现其他伤害，被害人当时还

能与人谈话，在上诉人搀扶下可以行走，故上诉人

以为不需要将被害人送医治疗，也无需保护现场，

遂驾车离去。上诉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从现场驾车

离开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因为

尽管其客观上未能履行法定义务，但是其主观上

并无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故意。所以改判

其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可以肯定的是，行为人

的交通肇事行为对被害人生命制造的危险现实化

了，死亡结果应当归责于行为人。一审、二审法院

均认为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其构成交通肇事

罪。当然，是否“因逃逸致人死亡”，两级法院认定

不同，这虽然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但不影响对被

告人的定罪。行为人的肇事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和结果归责没有异议。

2.第三人因素的干扰不影响危险的直接实现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大阪南港案]判例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虽然有

第三人故意行为的介入、干扰，但行为人在第一现

场所实施的暴行具有重大危险性，并且在结果中

现实化了。具体来说，行为人在第一现场的暴行

对被害人造成了重大伤害，形成了死因，至于第二

现场所出现的他人故意行为只不过稍微提前了被

害人的死亡时间，因此判例认可了行为人第一现

场的最初的伤害是被害人死亡的根本原因。判例

着重强调的是，实行行为形成了死因，这是被害人

死亡的决定性、直接性因素，由此因果关系受到肯

定，所以本案属于危险的直接实现类型。

根据该案事实，如果没有第三人故意行为的

介入，也可以断定，被害人仍然会基于内因性高血

压性颅内出血而死亡，当然，比起现实的死亡时

间，可能会存在死亡时间稍稍延后。这样说来，第

三人因素的介入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所造成结果的

样态、内容，从而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是直接地实现

了。⑧在本案中，第三人介入的暴行可能改变了被

害人的死亡时间，使其有所提前。所以严格说来，

实行行为中内含的危险性不是指在现实的死亡时

间使被害人因脑出血而死亡，而是指在比实际的

死亡时间稍微推后一点的时间使被害人因脑出血

而死亡。⑨然而，在被害人遭受重大伤害的情况

下，其死亡时间提早一些或者推后一些，都是很可

能发生的，即使没有第三人暴行的介入也是如

此。所以说，虽然本案中不排除死亡时间些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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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可能性，但是能够认定内含于实行行为之中

的引起他人死亡的危险性现实化了，从而确定了

因果关系的存在。本判例也表明，倘若承认死因

的同一性，对于死亡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抽象

化，则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投毒致死案]⑩被告人陈美娟与被害人陆兰英

是邻居，因为修路以及其他琐事两人相互争吵、谩

骂，被告人对被害人产生恨意，伺机报复。某日晚

9时许，被告人找来自家一瓶甲胺磷农药，使用一

支一次性注射器，从中抽取了半针筒农药，然后悄

悄来到被害人家门前的丝瓜棚，在多条丝瓜中注

入了农药。次日晚，被害人和其外孙女黄金花采

摘了该注有农药的丝瓜，在食用之后发生了上吐

下泻的中毒症状。经抢救，黄金花脱离生命危

险。但被害人陆兰英由于甲胺磷农药中毒引发糖

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当地医院没有对此正

确诊断，当成糖尿病和高血压症做了治疗，次日早

晨被害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

案中有机磷中毒诱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

症，两种因素共同引起了被害人死亡；若先前没有

被告人的投毒行为，则被害人死亡结果便不会发

生，辩护人主张被告人投放甲胺磷农药不必然导

致被害人死亡，该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认为被告

人成立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死刑，缓期 2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核准了一审

判决。

本案裁判理由指出，虽然在救治被害人的过

程中医院发生了诊断失误，但是被告人投毒行为

和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能由这一

介入因素所切断。在许多案件中，在因果关系发

展进程中会介入第三人的行为等其他因素，这时

原初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刑法

理论上一般认为，应当从以下角度来判断，如介入

因素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具有何

种程度的作用力、原初的行为引发结果发生的可

能性大小等。倘若原初的行为本身存在引起结果

发生的较大可能性、介入因素不是异常情况、介入

因素对结果发生具有较小的作用力，那么应当承

认原初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换言之，虽然存在着医院诊断失误这种介入

因素，但是原初的投毒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在刑

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得以肯定。理由在于：首先，糖

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一般是由于某种外在因

素而诱发，属于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一旦被诱

发，正确诊断的难度通常很大，在本案中，被告人

的投毒行为诱发被害人患上该种疾病，被害人在

送医救治过程中，很难避免发生医院诊治失误。

其次，本案中被告人投放的毒药剂量不算大，共计

半针筒甲胺磷农药，而且注射到数根丝瓜之中，被

害人误食了含有毒药的丝瓜之后，没有表现出十

分强烈的中毒症状，医院正确诊断病因的难度便

增加了。再次，本案中对被害人进行救治的是当

地的镇医院，这一级别的医院其治疗水平和条件

是很有限的。总而言之，被告人的投毒行为存在

引起被害人死亡的较大可能性，介入医院诊断失

误这种情况不算异常，而且该介入因素对死亡结

果产生的作用力较小，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具有结

果的可归责性，其要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

三、实行行为危险的间接实现

在危险的间接实现型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

经由介入因素得以现实化，这里的介入因素包括

三种情形，即介入被害人的行为、介入第三人的行

为、介入行为人的行为。在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

也发挥作用的场合，若要肯定实行行为的危险已

经实现，就要求具备这样的特点，即实行行为通常

会引发介入因素的出现。如何判断这里的通常

性，不能只局限于是否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这种事

实性的、盖然性的角度，也要从与实行行为的关联

性角度做出相对判断，也应关注介入因素的性质

等规范性问题。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在由实行行

为所诱发或支配的场合，就存在介入因素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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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以缓和，进而转化为通常性的余地。从某种

意义上说，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与介入因素的通常

性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是彼此关联的，不能截然区

分开来。

(一)介入被害人的行为

应当指出的是，并非只要是因为实行行为所

诱发的，不管介入了什么样的因素，都能承认因果

关系的存在。即使被害人实施了一般人不能预见

的异常行为，若仅仅因为是由实行行为所引发的，

便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要将最终的结果归责于

行为人，那么就是混淆了归因判断与归责判断，就

是将条件说当成了结果归责的判断标准。若要认

定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内含诱发介入因素的危险，

则应当进行类型性地、一般性地评价，也就是说，

实行行为很有可能诱发该种介入行为。实行行为

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被害人不得不做出引起

结果发生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实行行

为对被害人的行为形成了相当高的危险性，而且

这种危险实际转化为结果。虽然被害人做出了相

当危险的行为，并且由此导致危害结果，但是若考

虑到被害人在精神上处于受压抑状态，则可以说

被害人做出那样的行为也并不异常。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高速公路闯入案]数名被告人对被害人长时

间施加程度激烈的暴行，被害人趁机从被拘禁处

逃离出来，为了躲避被告人等的追踪，且处于对被

告人的高度恐惧状态，被害人不慎闯入了高速公

路，结果遭受汽车撞击而身亡。日本最高裁判所

认为，被害人在逃跑过程中进入了高速公路，这本

身是极其危险的行为，“被害人遭受着来自数名被

告人长期的、连续的激烈暴行，对数名被告人产生

极度的恐惧感，在拼命想逃脱的过程中，情急之下

选择了本案的行为。作为逃脱数名被告人暴行的

方法，这种行为并不是明显不自然、不相当的。这

样一来，可以将被害人进入高速公路、被撞身亡评

价为起因于数名被告人的暴行，能够认定数名被

告人的暴行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决

2003年7月16日刑集第57卷第7号第950页)。这

个判例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在被害人行为显著

不自然、不相当的案件中，能够评价为结果起因于

暴行。在本案中，被害人本人闯入高速公路是其

死亡的直接原因，基于一般情形来考虑，被害人闯

进高速公路是无法预见到的情况，是极为异常的

情况。然而，被害人遭受到被告人等长时间激烈

的暴行，产生极度的恐惧感，只想着拼命逃离，此

时瞬间选择进入了高速公路。判例重视的是，被

害人的行为与数名被告人的暴行直接联系在一

起。这个判例引导我们基于与实行行为的关联性

来看待介入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的暴力行为

存在着引发被害人极力逃脱的危险性，而且，在极

力逃脱的过程中，情急之下进入了高速公路，所

以，被害人的介入行为在与实行行为的关系上并

非显著不自然、不适当，可以承认实行行为与死亡

结果的因果关系。

另外，本案也表明，在判断因果关系的时候，

实行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施加的影响，有时存在决

定性意义。在本案中，被告人连续的激烈暴行所

产生的心理性影响引发了被害人看似不适当的逃

跑行为，并不是被告人行为的物理性作用直接引

起了介入因素。因此，即使实行行为没有直接作

用于危害结果，倘若对被害人施加了同等程度的

心理性影响，也能认定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被害人跳水溺死案]被告人赵金明与被害人

马国超曾发生过矛盾，赵金明听闻马国超扬言要

将自己砍掉，遂决意先对马国超下手。某日晚 7
时许，被告人得知被害人在街上出现，便纠集李旭

等6人共同前往，在一租住处取来7把一尺多长的

砍刀，乘坐面的到街上。被告人在车上分发给每

人一把砍刀，当看到马正在街上与人交谈后，赵率

众人下车持砍刀逼近马，在距离四五米时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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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赵金明，遂即往街西头奔涵闸河堤逃跑，赵持刀

随后追赶，李旭等人紧追在后。被害人从河堤上

跳下，摔倒在堤下的水泥台阶上，爬起来跳进河水

中，并朝河中心游去。赵等人观察了一会，害怕警

察赶来，便躲藏在附近棉花田里，等待了半小时后

也没见警察，便从现场离去。两日后被害人的尸

体在河中被人发现。法医鉴定表明，被害人是溺

水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赵金明等人主观上存在着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客观上存在持刀追赶被

害人的行为，导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其行为

已成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告人等持刀追

赶致使被害人被逼跳入河中，被告人的行为与被

害人跳河之后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由于被告人等已有伤害

的故意和行为，即便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

过失态度，也应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罪。判决赵金明有期徒刑 15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李旭有期徒刑 10年。一审宣判后，二人不服

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持刀追赶被害

人，致使被害人在被追逼下跳水，结果溺水死亡，

其行为成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被告人一行人持砍刀逼近被害人，对

被害人身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被害人因过度恐

惧从现场逃走，在逃跑过程中跳入河中，最终溺水

死亡，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逃跑过程中的跳

河溺水。然而，行为人的暴行中内含了诱发被害

人拼命逃跑行为的危险，而且被害人在逃跑过程

中，可能伴随因跳河而负伤或死亡的后果，可以

说，以被害人的跳河行为为媒介，行为人的暴行之

中内含了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危险。虽然被害人的

介入行为(跳河溺水)直接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结

果，但能够认定实行行为中存在引起介入行为的

危险，以介入行为为媒介，实行行为的危险现实化

了，这属于危险的间接实现类型。

在有些案件中，被害人死亡结果是由被害人

的某种危险行为直接导致的，能否将死亡结果归

责于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存在着争议。这时，也可

以运用危险的现实化理论来分析。

例如，[被害人呼救坠楼案]某日凌晨3时许，

被告人王照双钻窗进入某居民楼 301室内，欲行

盗窃，在客厅的皮包中搜到被害人李某某(女，时

年39岁)的钱款100余元及1部手机。后被告人来

到卧室，见李某某在熟睡，便起意奸淫。被告人对

被害人进行威胁，并将其双手捆绑，强行奸淫了被

害人，后钻窗从现场逃走。被害人到阳台呼救时

失控从楼上坠下死亡。被告人认为，被害人的死

亡属于坠楼身亡，并非其造成的，与其无关，请求

从轻处罚；辩护人主张，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

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不

应对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刑事责任。一审法院

认为，被告人在凌晨时分入室强奸被害人，被害人

到阳台呼救是其处于孤立无援、精神高度惊恐状

态下的必然所为，虽然被害人坠楼身亡有偶然因

素在内，但被告人捆绑被害人双手是被害人在呼

救中身体失去平衡从而坠楼死亡的主要原因，对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害人

死亡是因偶然因素并不能成为减轻被告人刑事责

任的理由。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强奸被害人导

致被害人在呼救时由于双手被捆绑而坠楼死亡的

严重后果，依法应予惩处；且系累犯，应予从重处

罚。原审判决定罪正确，但是考虑本案的具体情

节及王照双对其强奸所致严重后果应负的罪责，

对上诉人所犯强奸罪存在量刑不当，予以改判，决

定撤销原审强奸罪部分的判决。

本案两审法院均认为被告人构成强奸致人死

亡，理由是被害人双手被捆绑导致其呼救时坠楼

死亡。没有双手被捆，被害人可能不会坠楼身亡，

二者之间存在事实性的条件因果关系，但是死亡

结果能否归责于被告人值得讨论。被告人捆绑被

害人的双手，属于强奸的手段行为，是为了达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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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的目的。强奸完成后，被告人逃离现场，被害人

的双手仍然被捆绑。应当说，被害人双手被捆绑，

有饿死、渴死、血液不能流动的危险，但是没有坠

楼身亡的危险，被害人在阳台呼救时意外坠楼，虽

然与被告人的行为有一定关联，但是很难说被告

人的强奸行为(暴力行为与奸淫行为)内含着被害

人坠楼身亡的危险，坠楼身亡的发生属于非常异

常的情形，难以评价为强奸行为危险性的现实

化。因此，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值得商榷。

二审法院“考虑本案的具体情节及王照双对其强

奸所致严重后果应负的罪责”，对强奸罪的量刑作

了从轻的改判，可能是感觉到了死亡结果归责于

被告人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但是在定性部分，仍然

认为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这还是因为没有将

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区分开来，认为有条件关系

就有归责关系。实际上，从规范上评价，本案中强

奸行为的危险性没有包含引起被害人坠楼的危

险，不能说是强奸行为的危险现实化为死亡的

结果。

(二)介入第三人的行为

1.第三者的介入行为非实行行为所诱发，否

定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开车轧人后逃跑案]被告人驾车过程中将骑

自行车的被害人撞飞，被害人掉落在车顶上失去

意识，被告人未觉察被害人在车顶上而继续驾车，

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同乘者发现被害人的手从车顶

垂下来，就拉住被害人的手往下拖拽，结果被害人

跌落在路面上死亡。本案中，被害人的死因是头

部的伤害，但是不能查明该伤害是由撞车事故所

造成的，还是被害人从车顶跌落到路面上时所产

生的。在本案中，在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之后有第

三人故意行为的介入。判例认为，副驾驶位置上

的同乘者的行为并不属于在经验上通常的、能够

预料到的行为，基于被告人的过失行为而造成死

亡结果这一点不能被评价为在经验法则上能够预

料到，没有承认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决 1967年 10月 24日刑集 21
卷8号1116页)。在本案中，不能证明成为死因的

伤害是由被告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因此遵照“存疑

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只能认为是由同乘者的行

为所产生的，基于此来判断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如此一来，若要承认被告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就要求被告人的行为诱发了同乘

者的行为。同乘者的行为是根据其单独的意思决

定实施的行为，是故意有责的犯罪行为，一般来说

是不能预料的、是异常的，应被评价为与实行行为

无关联，亦即实行行为中并无诱发该介入行为的

危险，本案并不属于危险的间接实现类型，被告人

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当然，如

果能够证明，被告人的肇事行为形成了成为死因

的伤害，那么就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

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了。本判例强调，若第三人的

介入行为是不可能预测到的行为，则要否定原初

的实行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另外，在本案因

果关系的判断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形成死因不

能查明这一点，也有着重要意义。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绑架过程中遇车祸案]被告人张兴与被害人

王凤英发生矛盾，遂邀约他人共谋将王凤英绑

架。次日，被告人等将被害人带到出租屋，对被害

人进行殴打，并索要 5000元。被害人被迫交出

1000元，后又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要求他们把钱转

到被告人的账户上。被告人害怕被人发现，便挟

持被害人乘坐一出租车向他处转移。在行驶过程

中，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被害人因钝性外

力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法院认为，被

告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他人，应成立绑架

罪。被告人对被害人有殴打行为，但在转移被害

人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

被害人头部损伤系殴打行为所致，且不能排除系

交通事故所致，故不认定张兴等人的行为属于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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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致人死亡。

本案中，被告人绑架人质转移过程中，所乘出

租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导致人质死亡。乘坐出租

车是一种日常生活行为，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发生

碰撞并不是由绑架行为所诱发的，不能说绑架行

为具有引发出租车车祸的危险，也就是说出租车

车祸这种第三者的介入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

直接原因，绑架行为对人质人身伤害的危险并没

有现实化，死亡结果不能归责给被告人。

2.第三者的介入行为由实行行为所诱发，肯

定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后备箱拘禁案]被告人把被害人塞到普通轿

车的后备箱里，开车走了一段距离后把车停下。

第三人驾车从后方驶来，因为该第三人的疏忽没

有及时注意到被告人停在路上的汽车，结果以大

约60公里的时速从几乎正后方与前车追尾，造成

被拘禁在后备箱中的被害人死亡。针对这一案

件，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虽然第三人严重过失

行为引发的追尾事故是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能够认定本案拘禁行为(将被害人拘禁在停

在路上的汽车的后备箱里)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认可了原审判决所认定的逮

捕监禁致死罪(最决 2006年 3月 27日刑集 60卷 3
号382页)。

本案中，第三人驾驶的轿车猛烈撞击了被告

人汽车的后部，该剧烈冲击造成被害人死亡。介

入的第三人追尾事故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后果的

发生，需要在间接实现类型的框架中判断因果关

系是否成立。具体来说，应考察被告人的拘禁行

为中，是否内含引发他人追尾事故及由此造成的

死亡结果的危险，从而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被告人将被害人关在普通轿车的后备箱并

在道路上停车，该种行为存在着引发追尾事故致

被害人死伤的危险，而且，实际发生的追尾事故造

成被害人死亡，正可以评价说该危险已在结果中

现实化，认定因果关系没有问题。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警察追捕遇车祸案]在广州大道的公交站，

常有一伙人抢夺或抢劫他人财物，广州市越秀公

安分局便衣大队派出警力进行伏击。2007年7月
5日21时50分许，一辆公交车停靠站台时，被告人

金海亮迅速上车并趁被害人林沛能不备夺取其手

机(价值人民币687元)，另一被告人李俊假装投币

上车，阻止车门关闭，从而使金海亮下车逃跑。另

一被告人钟志安驾驶摩托车在公交车前方接应，

当金海亮跑向钟志安时，陈世豪等 4名便衣警察

立即亮明身份并进行抓捕，金海亮转身奔向马路

对面，陈世豪则随后紧追。在马路中间绿化带，陈

世豪赶上并抓住金海亮，两人扭打起来。金海亮

猛地摔打、挣脱逃跑，陈世豪紧追不舍继续抓捕，

在追至广州大道由南往北方向快车道时，一辆小

汽车撞上陈世豪，经抢救无效该警察死亡。金海

亮继续逃跑，后被抓获。另两名被告人也被伏击

的警察抓获。

本案中，被告人金海亮抢夺他人财物后抗拒

警察抓捕，其与警察扭打在一起，并且“猛地摔打、

挣脱逃跑”，警察随后紧追过程中，被快车道上的

小汽车撞伤并死亡。虽说行为人抢夺后，不能期

待其在原地束手就擒，但是也不能放任其使用严

重暴力拒捕，行为人抢夺得手后在车辆人流密集

的城市道路上逃跑，当警察亮明身份进行抓捕时，

其摔打警察、野蛮逃脱，完全不顾及警察及他人人

身安全，结果导致第三人驾驶的汽车撞上警察，致

其死亡。虽然警察的死亡是第三人行为直接造成

的，但是行为人暴力拒捕的行为具有引发第三人

驾车撞人的危险，第三人因素的介入不算是异常，

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现实化为死亡结果。警察的

死亡结果能够归责于行为人金海亮。当然，警察

的死亡结果不是金海亮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的，

不属于“抢劫致人死亡”，法院也没有认定金海亮

“抢劫致人死亡”，所以对其适用抢劫罪的基本条

·· 2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6 刑事法学
CRIMINAL LAW

款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行为人采取会

给他人带来法益侵害危险的方式逃跑，表明其存

在过失行为，倘若抓捕人因行为人所引发的相关

危险而受伤或死亡，则该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

本案中，金海亮野蛮逃脱的行为制造了他人死亡

的危险，且危险实现，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的构成要

件，应另外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遗憾的是，法院

没有对此予以评价。

(三)介入行为人的行为

在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之后介入了行为人新的

行为，并发生了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形，在判断因果

关系的时候，也要考察原初实行行为的危险是否

现实化成了结果。

1.介入行为人过失行为的场合，肯定先前实

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对这种类型案件的处理，中日两国学者的观

点有差异也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学

者认为，行为人的前后两个行为应各自评价，前一

行为的危险通过第二行为得以实现为结果；我国

学者认为，行为人的前后两个行为应概括性地一

体评价，二者一起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相同之

处在于，应避免危害结果的双重评价，后一行为被

前一行为所吸收，前一行为的危险最终现实化为

危害结果，危害结果应当归责于前一行为。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遗弃沙滩案]被告人用麻绳勒被害人的脖子，

意图杀死被害人，被害人失去意识不再动，被告人

认为被害人死了，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又转移被害

人至海边沙滩上，结果被害人由于吸入沙土而窒

息死亡。在这个案件中，判例认为被告人所谓遗

弃尸体的行为没有中断因果关系，承认了颈部绞

扼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判 1923年 4月

30日刑集2卷378页)。在杀人故意支配下的勒脖

子行为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但实际上是后

面的过失行为导致死亡发生，若要肯定前面的故

意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便要求在危

险的间接实现判断框架中，存在前一行为诱发后

一行为的通常性。虽然不能说只是由于勒脖子行

为便能引起被害人死亡，把被害人放置在沙滩上

也是引发死亡的重要的、共同的原因，但是勒脖子

使被害人昏迷对死亡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所谓

遗弃尸体行为也是由杀人行为所诱发的，因此可

以评价为，前一行为的危险通过后一行为而现实

化成了结果。

应当承认，本案中行为人本人实施的后一行

为，该当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尽管如此，

后一行为并不是基于新的犯意而实施，只不过是

为了实现杀人计划而实施的行为的一环，所以，前

一行为所成立的故意杀人罪吸收了后一行为所成

立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后一行为不再被单独地惩

罚。这样一来，在罪数层面上评价为吸收的一

罪，就能够避免针对死亡结果的双重评价。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藏匿水沟案]被告人梁小红冒充被害人王刚

(中学生，时年14岁)的亲戚给王刚打电话，谎称其

父出车祸住院，把被害人骗到曲江大桥西侧泵房

处，二人产生争执。被告人勒住被害人的颈部、捂

住他的嘴，致其昏迷。被告人认为被害人已死亡，

遂将其藏匿于附近的水沟中。次日凌晨，被告人

在被害人家门口放置了恐吓信，声称被害人已被

绑架，要求交钱赎人。后被害人的尸体在曲江河

中被人发现。鉴定表明，其系溺水死亡。一审法

院判决被告人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 2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梁小红不服上诉。辩护

人提出，上诉人致使被害人昏迷后，误认为其死

亡，将其藏匿于无水的水沟中，当晚下大雨，才导

致被害人溺水死亡，被告人的行为符合(间接)故意

杀人罪的特征。检察院亦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

为，梁小红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时，故意对其勒

颈、捂嘴，致使被害人昏迷，又将其丢弃至水沟，致

被害人溺水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决

梁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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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二审法院将本案报送最高法院核准。最高法

院予以核准。

对于上述案件的处理，与日本学者的观点不

同，我国学者认为可将前后两个行为概括评价。

虽然客观上分为事先行为(勒颈捂嘴)与事后行为

(丢弃水沟)，但两个行为是密切相联系的，事后行

为是事先行为的延续。所谓抛尸行为是前一阶段

杀人行为紧密的后续行为，可与杀人行为视为一

体，死亡结果也可视为前一阶段杀人的结果。即

将抛尸作为杀人的事后行为，将二者合并起来考

察，一并评价为故意杀人既遂。基于一个概括故

意而实施了两个行为，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韦

伯的故意或概括的故意，从认识错误的角度来说

属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中的结果延后实现。梁小

红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时，故意勒被害人的颈部，

捂其嘴，致其昏迷后又弃置于水沟中，最终导致被

害人溺水死亡，这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梁小红是

出于杀害王刚的故意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在被

害人昏迷后将其丢弃于水沟中，并不是杀人行为

的中止，而是误认为被害人已死的情况下实施的

抛尸行为，这并不改变其杀人的性质。抛尸行为

即故意毁坏证据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或没有

期待可能性，不能单独进行处罚，其致死结果被吸

收到主行为即杀人行为之中。

按照危险的现实化理论，既然被害人已经休

克，而且丧失反抗能力，表明第一个行为具有导致

死亡结果发生的重大危险，介入行为人的第二个

行为也不异常，第一行为致人死亡的危险现实化

了，应肯定第一个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

够将结果归责于第一个行为。同时，实际所发生

的结果与行为人意图实现的结果相吻合，因此应

以故意犯罪既遂论处。一般来说，倘若第一个行

为没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重大危险，行为人也不会

误以为第一个行为已造成结果，因此，能够将最终

结果归责于第一个行为。倘若第一行为特别危

险，其引发了其后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从生活经

验上来说，现实发生的事件流程与行为人所想象

的因果流程之间并未偏离一般预见可能性的范

围，能在规范上评价为，行为人的行为尤其是第一

个行为逻辑地决定了结果的发生，至于行为人对

因果流程的认识错误并无重要意义，所以，行为人

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不成问题。

2.介入行为人故意行为的场合，否定先前实

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

(1)对日本判例的分析

[猎熊案]被告人把被害人误当作熊而开枪，致

其重伤，被告人想着让被害人早点解脱痛苦，也好

自己逃离，便又向被害人开枪，将其打死 (最决

1978年 3月 22日刑集 32卷 2号 381页)。针对本

案，判例按照业务上过失致伤罪与故意杀人罪之

数罪来论处，否定了前面的过失行为与死亡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介入了故意行

为，前一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危险性并未现实化，

死亡结果只归责于后一故意杀害行为。这样处理

也避免了对死亡结果的双重评价。

(2)对我国判例的分析

[交通肇事后转移被害人案]某日晚21时许，

被告人韩正连酒后驾驶货车行驶，将在路边行走

的徐寿花撞倒。被告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

人转移到他处藏匿，致使被害人不能得到救助而

死亡。当夜，被告人又借用另一货车，将被害人的

尸体转移，并将尸体捆绑在水泥板上沉入河中。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驾车将路人撞伤，又把被害

人隐藏在他处而致其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

罪。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上诉，理由是被害人

是被当场撞死的，其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二审

法院认为，上诉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辆撞伤1人，为

逃避法律制裁，将被害人拖离事故现场而隐藏，致

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其行为成立故意

杀人罪。上诉人交通肇事后，本应积极抢救被害

人，但其不但不施救反而将被害人转移藏匿，导致

被害人大量失血性休克死亡，其主观上存在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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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死亡的故意。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按照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

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
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

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

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韩正连在交通肇事后，故意实施了转移隐藏

被害人的行为，排除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过失行为之后，又介入了行为人的故

意行为，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危险性没有现实化，

死亡结果应当归责于后一故意行为，纳入故意杀

人罪中评价。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韩正连

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无疑的，但是否另外构成交通

肇事罪，法院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结语

在客观归责论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基于其传

统的因果关系学说，在总结、提炼判例观点的基础

上，提出了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在因果流程中，如

果能够评价为，实行行为的危险现实化了，就能够

肯定事实性因果关系和结果的归责，从而得以进

一步判断主观的构成要件，以及违法性和有责性。

从危险的现实化理论的主张来看，要求存在

实行行为制造的危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这样的

特征。可以说这种观点与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有

着相通的思考。当然，日本的判例、学说并没有全

面采纳客观归责论的观点。按照客观归责论，应

当从规范的而非事实的立场出发，来判断创造不

被允许的危险以及危险的实现，从而认定结果是

否归责于行为人，其内容已经超出了因果关系理

论的范畴。与此相对，日本关于因果关系的探讨，

并不与德国的客观归责论相同。在日本，结果归

责的判断是通过实行行为论和相当因果关系论来

完成的，现在又提出了新的学说，即危险的现实化

理论。危险的现实化理论采用了客观归责论的一

部分观点，实行行为基本对应于客观归责论的第

一个判断规则“制造法所不容许的危险”，危险的

现实化基本对应于客观归责论的第二个、第三个

判断规则，即“实现法所不容许的危险”“构成要件

的效力范围”。上述客观归责论在日本的本土化

过程，值得我国刑法学者观察。本文运用危险的

现实化理论对我国司法判例的分析，是外来理论

学说在我国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希冀更多的研

究工作在这个方向上开展起来。

注释：

①如[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8年版；[日]桥爪隆：《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

系》，王昭武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日]佐
伯仁志：《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于佳佳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17年版；[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日]安达光治：《日本刑法中客

观归属论的意义》，孙文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

1期等。

②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③参见[日]桥爪隆：《当前的日本因果关系理论》，高翔译，

载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40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④参见[日]佐伯仁志：《因果关系论》，载[日]山口厚等：《理

论刑法学的最前线》，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20页以下。

⑤参见[日]桥爪隆：《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系》，王

昭武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

⑥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44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页。

⑧参见前注⑤。

⑨参见前注③。

⑩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
第36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参见前注⑤。

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 2010年版，第

107页。

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日本评论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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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参见前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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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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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京高刑终字第 451号判决》，《中国法律评论》2007年第

1卷。

参见前注②，第64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87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参见陈兴良等：《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

纂》(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3页。

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可以期待也应当期待行为人以不

太危险的方式逃跑。如果允许行为人对逃跑引起的任何后果

都不负责，无异于鼓励和怂恿行为人不去顾及他人法益，而采

取极端鲁莽、轻率、肆意的方式逃跑。这样的后果在刑事政策

上是不明智的。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教程》(总则篇)，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参见前注②，第66页。

参见前注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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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年版，第702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页。

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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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Application of Danger's Realization Theory in China
Sun Yunliang

Abstract：In the causal process, if it can be evaluated that the danger of the behavior is realized, the factual cau⁃
sality and the result imputation can be affirmed. Danger's realization includes direct and indirect types. The former in⁃
cludes direct implementations with and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intervention factors. The latter means that the dan⁃
ger of the behavior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factors as the medium, inclu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vic⁃
tim's behavior, the behavior of the third party,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perpetrator. If it can be evaluated that the inter⁃
vention factor is induced by the behavior, the behavior contains the risk of triggering the intervention factor,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tervention factor is not abnormal, th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behavior risk is finally realized in
the harmful result. Through the categorization of judgment of danger's realization, we try to establish a judgment mod⁃
el of result imputation in criminal law and analyze cases from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judicial
precedents using danger's realization theory is part of the effort to localize foreign theories in China.

Key words：Realization of Danger; Direct Realization; Indirect Realization; Judicial Application;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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